
司法辅导法理学复习指导：法律关系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7/2021_2022__E5_8F_B8_

E6_B3_95_E8_BE_85_E5_c36_227065.htm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和种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

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法律关系是合乎法律规范的社会关系。根据此一定义可以

看出，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

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 2.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

性的特种社会关系； 3.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种类 1.调整性法律关系

和保护性法律关系（按照法律关系产生的依据、执行的职能

和实现规范的内容不同）：前者基于人们的合法行为而产生

，执行法的调整职能的法律关系，不需要适用法律制裁；后

者是由于违法行为产生的、旨在恢复被破坏的权利和秩序的

法律关系，如刑事法律关系。 2.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和

横向（平权）的法律关系（按照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地

位不同）：前者为不平等的主体之间，如亲权、上下级行政

机关，此时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具有强制性，不能随意转让

和放弃；后者为平等法律主体之间。 3.单向（单务）法律关

系、双向（双边）法律关系和多向（多边）法律关系（按照

法律主体的多少及其权利义务是否一致）：前者权利人仅享

权利，义务人仅履行义务；中者为特定双方法律主体之间，

存在着两个密不可分的单向权利义务关系，如买卖关系；后

者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相关法律关系的复合体，如人事调动关

系，至少三方面，调出单位与被调动者，调出单位与调人单



位，调人单位与被调动者。 4.第一性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

）和第二性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按照相关的法律关系

作用和地位不同）。如实体和程序法律关系中，实体为第一

，程序为第二。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强调的是能够参与法律

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法律关系的主体必

须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法律关系的内容 （一）法

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

务与作为法律规范内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虽然都具有法律属性，但它们所属的领域、针对的法

律主体以及它们的法律效力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具体表现

在三个方面： （1）所属的领域不同； （2）针对的主体不同

； （3）法律效力不同。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权利能力就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两者的联系表

现在：权利以权利能力为前提，是权利能力这一法律资格在

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反映。两者的区别是： 第一，任何人具有

权利能力，并不必然表明他可以参与某种法律关系，《来源

：考试大》而要能够参与法律关系，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权利

。第二，权利能力包括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两方面的法律

资格，而权利本身不包括义务在内。 （二）法律关系主体的

权利和义务的实现 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最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来

保障。国家除了要不断创造和改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和文

化条件以外，还必须建立和健全法治，通过法律手段的完善

来保证两者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落实。 就权利本身来

讲，它在现实法律生活中总是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因此总归

有一个适度的范围和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为法律所

保护，甚至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属于违法行



为。 义务也是有限度的。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义务”范

围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禁止的。第一个主体资格的限制，

农村里说 “父债子还”，但在我们现在的法律里面、国家法

律制度里说父债它以实际遗产为限；第二，时间的界限问题

，如时效、追诉时效；第三个利益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你

在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时候，你要求别人义务承担的时候你

要考虑一个平衡问题，权利义务的平衡问题。 四、法律关系

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

物、人身、精神产品、行为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